
如何編寫「學校發展計劃」 
(適用於簽訂首份校董會/法團校董會服務合約) 

 

 

背景 

1. 由 2000/01 學年起，所有經由「校舍分配工作」獲派校舍的新校(包括資

助學校及直資學校)及參加直資計劃學校的校董會/法團校董會，均須與教

育局簽署校董會/法團校董會服務合約。 

2. 由 2010/11 學年起，合併學校須簽署校董會/法團校董會服務合約，下列

情況除外： 

 合併學校由同一辦學團體的屬校組成；或 

 合併學校由不同辦學團體的屬校組成，並在其辦學團體的原有校舍營

辦。 

3. 有關學校必須在開辦/參加直資後六個月內呈交學校發展計劃。 

 

 

基本原則及注意事項 

1. 學校發展計劃須以下列文件作為依歸： 

 申請新校舍所提交的辦學計劃書/轉制計劃書；或 

 申請轉為直資所提交的參加直資計劃書。 

2. 學校發展計劃涵蓋的範圍應較學校在「學校發展與問責」架構下所制定的

學校發展計劃更闊。 

3. 學校發展計劃應與辦學團體服務合約內的條款(附件一)、辦學計劃書/轉

制計劃書/參加直資計劃書及教育條例相符。學校發展計劃內勾畫的主要

目標，亦應切合辦學計劃書/轉制計劃書/參加直資計劃書內，就有關學校

工作四個主要範疇的承諾。學校發展計劃所定的目標須具挑戰性、可供實

踐和量度。 

4. 學校發展計劃應清楚列出達成各主要目標所採取的措施及工作、評估成效

的成功準則和學校發展的優次。學校應有計劃地收集基線資料（即學生入

學時的各方面表現），以便跟進學生在學業及學業以外的成就。 

5. 學校發展計劃是問責工具之一，須列出學校的長遠及周年發展目標。該等

目標須經教育局與學校雙方同意，而學校有責任確保達致有關目標。 

6. 教育局會以學校發展計劃作為評審學校在首份校董會/法團校董會服務合

約期內表現的準則。教育局會評估學校的進展及目標的達成，檢討學校的

運作及管理能否達致學校發展計劃內所承諾的標準。如察覺出現問題或學

校未能達致個別表現指標，教育局會要求校董會制訂跟進計劃，以解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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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學校的發展是持續性進程，如有需要，學校可修訂及改善學校發展計劃內

的目標及指標，但必須事先取得教育局的同意。 

8. 學校可能需要考慮以下因素，修訂辦學計劃書所列出的目標： 

 錄取學生的能力 

 學生的家庭背景 

 學校所屬區域的特色（特別是與辦學團體原來所申辦的區域有所不

同），例如該區域正在發展中或已全面發展 

 教職員的資歷 

 社區網絡及支援 

 與教育政策有關的措施，例如校本管理、融合教育、教師專業發展、

教師的基本語文能力要求、校長持續專業發展、課程發展等。 

9. 學校應指出達致目標的計劃及策略的支援軟件（如職員培訓）或硬件（如

校舍設施或資訊科技設備）。 

10. 學校發展計劃格式並無規範。 

 

 

主要元素 

1. 學生學業及學業以外的目標 

2. 其他有關管理與組織、學與教、校風及對學生支援等方面的目標 

3. 具進展性及能達致改善質素的周年目標及長遠﹝三至五年﹞目標 

4. 量度各範疇或項目的表現指標及成功準則 

5. 評估機制，包括評估工具、範圍、目標及時間 

6. 財政預算 

7. 收生條件(只適用於直資學校)。 

 

 

主要內容 

1. 抱負與使命 

2. 如何透過下列範疇實踐學校的抱負和使命： 

A. 管理及組織 

 學校管理 

 專業領導 

B. 學與教 

 課程和評估 

 學生學習和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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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校風及學生支援 

 學生支援 

 學校夥伴 

D. 學生表現 

 態度和行為 

 參與和成就 

【附件詳列各主要範疇下建議需要考慮的要點】 

 

 

呈交學校發展計劃 

1. 學校發展計劃須經由校董會/法團校董會批核，並由校監簽署作實。 

2. 學校必須在開辦/參加直資後六個月內呈交學校發展計劃予所屬高級學校

發展主任核准。 

3. 如教育局要求就學校發展計劃進行修訂，學校應符合有關要求。 

4. 核准的學校發展計劃會納入服務合約之內。如學校日後須作出修改，須先

獲得高級學校發展主任的書面批准。 

 

 

參考網頁 

香港學校表現指標 

學校發展與問責相關參考資料 

 

 

校本管理組 

二零一零年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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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6622&langno=2


附件 

 

新校「學校發展計劃」各主要範疇下須考慮的要點 

 

抱負及使命 

 學校的辦學宗旨和教育目標 

 有否配合學生的發展需要 

 能否利用社會及社區資源 

 是否有針對社區的需要 

 

管理及組織 

 學校的組織架構 

 校董會/法團校董會成員各方面的專業知識 

 有否訂明校董會的承擔及工作重點 

 是否引入共同參與的管理模式，讓教師、家長、校友及社會人士參與

校政決策 

 有否清楚界定各階層人員，包括校董、校長、中層管理人員及教師的

職責 

 須包括教職員的考績及發展政策 

 是否有額外資源以達致有關目標 

 是否有策略促進校內成員的溝通及團隊精神 

 

學與教 

 所採用的學習政策是否以學生為本，例如多元智能課程設計、拔尖保

底課程等 

 採用的教學語言 

 學校的評估及家課政策 

 課程編排與時間表的配合，例如發揮全日制學校的功能、配合中小學

連貫﹝一條龍﹞的概念 

 課程設計能否配合學校的發展特色，例如著重資訊科技、音樂、藝術

等 

 推行的具體方案 

 有否包括其他配套措施，例如教師培訓、兼職教師、外籍英語教師、

應用資訊科技、教學資源中心等 

 有否投入額外資源或利用社區資源推行教學策略 

 須有課程監察及檢討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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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風及對學生的支援 

 是否有具體方案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或有財政困難的學生 

 對新來港學童的支援 

 有否照顧學生的差異 

 訓導及輔導政策 

 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及活動的規劃 

 辦學團體的支援 

 對家長的教育及支援 

 家校合作政策 

 

學生學業及學業以外的表現 

 評估工具、方法和時間 

 要有可量度的質化或量化表現指標 

 表現指標是否有增值概念 

 學生是否可以參與評估，例如自我形象評估問卷 

 從「情意及社交表現評估套件」及「學校增值資料系統」得到的資料 

 

自我評估的機制及實施 

 評估的機制及準則 

 評估指標是否具體而全面 

 參與的層面是否廣泛，有否包括家長及學生 

 有否列明搜集資料的方法 

 須有施行計劃時間表及優先次序 

 除自我比較外，會否與屬會或質素圈的學校作比較 

 自評工作的監察 

 自評結果的匯報和跟進 


